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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履約期限
五、轉包VS分包
六、契約變更注意事項



政府採購法&採購契約之優位概念
招標、審標、決標階段
政府採購協定→政府採購法→子法→行政規則

履約管理及驗收階段
採購契約→政府採購法→子法→行政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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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契約→政府採購法→子法→行政規則

「採購契約要項」性質？

採購契約性質
公法？私法？

契約訂定原則(公平合理、公共利益)



採用政府採購契約範本為原則
 各類採購契約以採用主管機關訂定之範本為原則，其

要項及內容由主管機關參考國際及國內慣例定之。(採
購法§63I)

契約製作之可行方式

一、契約製作原則-1
㇐、契約製作原則(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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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製作之可行方式
 工程會網站(www.pcc.gov.tw)\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 蒐尋其他機關可供參考案例-政府電子採購網(歷史標案)

 自行量身製作(誠心不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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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標案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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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內容未周妥可能影響

機關專業程度被質疑

雙方權利義務之所繫

履約爭議發生之緣由

一、契約製作原則-2
㇐、契約製作原則(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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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爭議發生之緣由

契約解釋權責

契約範本條款疑義-工程會解釋

機關自行約定條款疑義-招標機關解釋

民法§98(探求當事人之真意，不得拘泥於所用之辭句)



採購契約範本最近版本

工程、財物、勞務採購契約範本

(111/4/7、111/4/29)

修正重點

㇐、契約製作原則(３/3)

修正重點

關鍵基礎設施(111/4/7)

配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施行、報備分
包廠商名單等(11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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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履約管理

各類採購契約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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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成立日=決標日/簽約日/開工日？

工程會101.1.11/10100013140號函：

參照最高行政法院98年度判字第38號判決：「…以招
標公告為要約引誘，廠商之投標為要約，而採購機關
之決標，為承諾性質，且以決標時點意思合致為雙方

二、契約成立日之認定(1/3)

之決標，為承諾性質，且以決標時點意思合致為雙方
契約成立時點。準此，採購契約內容於決標時即已確
定，而嗣後契約之簽訂僅係將投標須知及公告相關事
項，另以書面形式為之，故簽約手續並非契約成立或
生效要件，且雙方對締約內容並無任何磋商空間，自
不能將形式上之簽約日期視為契約實際成立時點，而
應以決標日為契約成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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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標投標及契約文件範本」(三用文件)

本文件為機關依政府採購法招標、廠商投標及機關決
標後簽訂契約三用文件。招標時由機關使用招標欄位
並備齊招標文件後依規定招標；投標時由廠商使用投
標欄位並備齊投標文件後依規定投標；決標後由機關

二、契約成立日之認定(2/3)

標欄位並備齊投標文件後依規定投標；決標後由機關
使用決標欄位並附具必要之招標、投標及決標文件依
規定蓋章後即完成與得標廠商之簽約手續，不必再經
得標廠商簽名或蓋章，並以機關蓋章之日為簽約日。

注意事項：
契約約定之履約期限：簽約（決標）日起 日曆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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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成立/生效之法律效果
得標後拒不簽約(GPL§31-1-4)

得標後無正當理由而不訂約者(GPL§101-1-4)

機關得主張損害賠償(例如重購價差)

二、契約成立日之認定(3/3)

「契約終止解除及暫停執行」條款(例如財物採購契約範本
§17(3))

–契約經依第1款規定或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者
，機關得依其所認定之適當方式，自行或洽其他廠商完成被終
止或解除之契約；其所增加之費用及損失，由廠商負擔。無洽
其他廠商完成之必要者，得扣減或追償契約價金，不發還保證
金。機關有損失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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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契約價金給付及單價調整

契約價金之給付方式
總價結算

單價計算（依實際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
量給付）

部分依契約標示之價金給付，部分依實際
施作或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

其他必要之方式(如一式計價項目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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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本採購：
(1)預算未完成立法程序前，得先辦理保留決

標，俟預算通過後始決標生效。
(2)決標方式為：
(2-1)總價決標。

「投標須知範本」

(2-1)總價決標。
(2-2)分項決標。
(2-3)分組決標。
(2-4)依數量決標。
(2-5)單價決標（以單價乘以預估數量之

和決定得標廠商）。
(2-6)其他(由招標機關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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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決標

序號 項目
預估
數量

甲廠商 乙廠商

單價 複價 單價 複價

1 A 100 50 5,000 160 16,000
2 B 80 75 6,000 40 3,200

單位：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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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則第64條之1：
機關依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第二款規定採最低標決標，其因履
約期間數量不確定而於招標文件規定以招標標的之單價決定最低標者，並
應載明履約期間預估需求數量。招標標的在二項以上而未採分項決標者，
並應以各項單價及其預估需求數量之乘積加總計算，決定最低標。

3 C 40 135 5,400 20 800

合計 260 16,400 220 20,000



第三條 契約價金之給付
契約價金之給付，得為下列方式(由機關擇㇐於招標時載明)

□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
□依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

「採購契約範本」

□依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結算，以契約中所列履約標的項
目及單價，依完成履約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給付。
□部分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部分依實際供應之項目及數量
結算。屬於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之部分，因契約變更致履
約標的項目或數量有增減時，就變更部分予以加減價結算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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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

採購標的明確、可以事先預見，事後較不

會變動之情形。

依契約價金總額結算給付者，未列入標價

數量清單之項目或數量，其已於契約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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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量清單之項目或數量，其已於契約載明

應由廠商供應或為廠商完成履約所必須者，

仍應由廠商負責供應，不得據以請求加價。

如經機關確認屬漏列且未於其他項目中編

列者，應以契約變更增加契約價金。



契約各單項價格於決標後之調整
「採購契約要項」第30點第2項：「契約總價曾經減價
而確定，其所組成之各單項價格未約定調整方式者，視
同就各單項價格依同一減價比率調整。投標文件中報價
之分項價格合計數額與總價不同者，亦同」。(參範本
第5條第(三)款)

注意有無部分項目單價不合理之情形注意有無部分項目單價不合理之情形

採購契約單價無論以機關預算或廠商報價為基礎來調整
訂定，須以合理性為前提，保留且善用雙方協議之機制
。(工程會95.9.19/09500361690號函)

避免「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不考慮廠商單價是
否合理而強以機關預算單價調整廠商單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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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單價之調整
單位：千元

序
號

項
目

預估
數量

機關預算 甲廠商 調整後契約單價

單價 複價
單
價

複價 單價 複價

1 A 100 55 5,500 50 5,000 49.70 4,970

2 B 80 78 6,240 75 6,000 74.54 5,963

26
26

底價=$16,300
甲廠商照底價承作，各項契約單價如何決定？

2 B 80 78 6,240 75 6,000 74.54 5,963

3 C 40 120 4,800 135 5,400 134.18 5,367

16,540 16,400 16,300



 減價收受

第四條 契約價金之調整
(㇐)驗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

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
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更換或拆換、
更換確有困難，或不必補交者，得於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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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換確有困難，或不必補交者，得於必要
時減價收受。

□ 採減價收受者，按不符項目標的之契約價金
____% (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減價，並處
以減價金額___%(由機關視需要於招標時載明)之
違約金。減價及違約金之總額，以該項目之契約
價金為限。



Q&A
「財物採購契約範本」

 第5條第9款：「廠商於履約期間給與全職從事本採購案之員工

薪資，如採按月計酬者，至少為_______ 元（由機關於招標時

載明，不得低於勞動基準法規定之最低基本工資；未載明者，

為新臺幣3萬元）。」

 第9條第5款：「廠商應免費提供機關依契約辦理查驗、測試、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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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驗、初驗及驗收所必須之儀器、機具、設備、人工及資

料......」

Q1:機關有無逐案查證履約廠商給付履約全職員工薪資是

否符合條文規定之義務？

Q2:若無執行查證有無不妥？另依據該條文機關是否有權

要求廠商提供員工薪資證明？若廠商拒絕提供是否得視

為違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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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履約期間之計算：限期/日曆天/工作天

違約金之計算：定額/契約金額之一定
比率；以契約價金總額20%為上限



四、履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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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計逾期違約金之情形(如不可抗力、
不可歸責於廠商原因……)



逾期違約金之計算-1

履
約
期
限

改
正
期
限

竣
工

驗
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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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7/15



逾期違約金之計算-2

履
約
期
限

改
正
期
限

竣
工
驗
收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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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0
7/15

8/10

7/20

7/30



工程會95.9.4/09500337910號函

依來函所附契約第7點所載「逾期未改
正者，按逾期日數，每日按契約價金總
額千分之一計算逾期違約金」，除契約
另有規定外，如廠商未於 貴所規定之另有規定外，如廠商未於 貴所規定之
期限內改正，且該改正期限已逾原訂履
約期限，其逾期違約金係自第1次改正
期限（95年5月26日）屆滿之次日起計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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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契約範本-遲延履約

(㇐)逾期違約金，以日為單位，按逾期日曆天數，每日依契約價
金總額＿‰（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未載明者，為1‰）
計算逾期違約金。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終止或解除契約
者，逾期違約金應計算至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日止。

1.廠商如未依照契約所定履約期限完成履約標的之供應，自該期限之次日起
算逾期日數。但未完成履約之部分不影響其他已完成部分之使用者，按未
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完成履約部分之契約價金，每日依其＿‰（由機關於招標時載明比率；
未載明者，為3‰，但以每日依契約價金總額計算之數額為上限）計算逾
期違約金。

2.初驗或驗收有瑕疵，經機關通知廠商限期改正，自契約所定履約期限之次
日起算逾期日數，但扣除以下日數：

(1)履約期限之次日起，至機關決定限期改正前歸屬於機關之作業日數。
(2)契約或主驗人指定之限期改正日數（機關得於招標時刪除此部分文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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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抗力情形是否計罰逾期違約金
已逾履約期限後遇不可抗力因素，例如
颱風來襲停工，可否免計工期及不計算
逾期違約金？
民法231：「債務人延遲者，債權人得請求其賠償
因遲延而生之損害(第1項) 。前項債務人，在遲延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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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對於不可抗力而生之損害，亦應負責。但債
務人證明縱不遲延給付，而仍不免發生損害者，
不在此限(第2項)」

契約
成立

履約期限
(可歸責給付
遲延）

原負擔之注意義務 不可抗力責任



廠商延遲履約責任

逾期違約金為損害賠償額預定性違約金
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延誤履約期限，
情節重大（§101~103）情節重大（§101~103）

履約保證金
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或機關同意之延長期限履行契
約之一部或全部，其逾期違約金之金額，自待付
契約價金扣抵仍有不足者，與該不足金額相等之
保證金。(押保辦法§20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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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違約金之計算

分段完成履約使用或移交之情形
依各段契約金額分別按日計罰

全部完成履約後使用或移交之情形全部完成履約後使用或移交之情形
分段進度逾期違約金係為進度管控目的；如未逾
最後履約進度，分段逾期違約金發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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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段完工使用或移交之逾期違約金

甲工程分三階段完工使用，第㇐階段工程約定於107年5月1日完
工，第二階段工程約定於107年8月1日完工，且最後完工期限為
107年11月1日；如承商第㇐階段工程於107年4月30日完工，第
二階段工程於107年8月13日完工，且於107年10月30日完成甲
工程，則依約定，承商應計算逾第二階段工程進度之違約金。

107.5.1 107.8.1 107.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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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1 107.8.1 107.11.1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07.4.30 107.8.13 107.10.30



全部完工後使用或移交之逾期違約金
甲工程分二階段進度，第㇐階段工程約定於107年5月1日完工，
最後完工期限約定為107年11月1日；如承商第㇐階段工程於
107年5月16日完工，逾期15天每日逾期罰款2萬元，機關收取
承商逾期罰款30萬元，又承商於107年11月14日完成甲工程，
逾期13天，每日逾期罰款3萬元，則依約定，承商逾期罰款為扣
除先前已計罰之30萬元外應另再繳9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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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5.1 107.11.1
預定進度

實際進度 107.5.16 107.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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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契約成立日之認定
三、契約價金及單價調整
四、履約期限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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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履約期限
五、轉包VS分包
六、契約變更注意事項



五、轉包VS分包

禁止轉包

分包為廠商權利

轉包責任

41
41

轉包責任
契約責任(§66)

行政責任(§101~103)



轉包(採購法§65)

得標廠商應自行履行工程、勞務契約，
不得轉包。

前項所稱轉包，指將原契約中應自行履
行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由其他廠商代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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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全部或其主要部分，由其他廠商代
為履行。

廠商履行財物契約，其需經一定履約過
程，非以現成財物供應者，準用前二項
規定。



違法轉包責任(§66)

得標廠商違反前條規定轉包其他廠商
時，機關得解除契約、終止契約或沒
收保證金，並得要求損害賠償。

前項轉包廠商與得標廠商對機關負連前項轉包廠商與得標廠商對機關負連
帶履行及賠償責任。再轉包者，亦同
。

43



Ａ為得標廠商，Ｂ為協力(協助履約)廠商，
下列那種情形涉及轉包？

A

B

A B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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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A B BA



細則第87條(99.11.30修正)

本法第65條第2項所稱主要部分，指下列情形之㇐：
招標文件標示為主要部分者。
招標文件標示或依其他法規規定應由得標廠商
自行履行之部分。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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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公共工程專業技師簽證規則第10條規定：「技師執
行簽證，應親自為之，並僅得就本人或在本人監督下完
成之工作為簽證。其涉及現場作業者，技師應親自赴現
場實地查核後，始得為之。」

-營養師法第13條規定：「營養師應親自執行業務，不得
由他人代理；營養師執行前條第㇐項第㇐款、第二款業
務時，應當面進行。」



案例-分包/轉包爭議

機關委外印製刊物，契約未載明主要部分
及得標廠商須自行履行之部分，履約階段
辦理查廠，發現得標廠商並未使用自有之
設備印製，而係委由另一未得標廠商印製
，是否違反採購法，機關應如何處置？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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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違反採購法，機關應如何處置？

Ａ廠商承攬某機關自強活動案，價金100萬
，招標文件規定領隊工作為主要部分，Ａ
廠商臨行前更換領隊人選(與企劃書所載有
異)，但因該部分價金僅10萬元，佔原契約
金額比例不高，應不涉及轉包？



案例-分包/轉包爭議

甲機關法務案件，招標時要求投標者列明
得標後負責處理該案件之律師及其相關資
料，Ａ律師事務所得標後，如交由其他未
於得標之列之律師辦理，是否涉及轉包？

47
47

法務部105.5.13/法檢字第 10504512790 號函，略以：

查律師法第20條第 1項規定：「律師受當事人之委託或法院之指定，

得辦理法律事務。」所謂「辦理法律事務」係指就具體個案分析判斷

事實及應如何適用法律等提供法律意見或代為法律行為而言；擔任法

律顧問、提供法律諮詢及受託代撰訴訟書狀自亦包括在內，是以上開

辦理法律事務，自屬律師執業之範疇……



大綱
㇐、契約製作原則
二、契約成立日之認定
三、契約價金及單價調整
四、履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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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履約期限
五、轉包VS分包
六、契約變更注意事項



六、契約變更注意事項
契約變更追加約金額未引據限制性招標
規定並辦理議價

未提前辦理契約銜接採購

單價實作實算(開口)契約未訂定契約期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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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價實作實算(開口)契約未訂定契約期
限或契約金額或數量上限

實作實算逾契約規定上限未辦理契約變
更或補傳輸決標資料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
一覽表」



項
次 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情形 核准規定 監辦規定 備查規定

㇐ 辦理契約變更，不論原契
約金額大小，其變更部分
之累計金額未達公告金額。

㇐、適用未達公告金
額採購招標辦法
之核准規定。

二、有政府採購法(以
下簡稱採購法)第
七十二條第二項
減價收受之情形
者，從其規定。

採購法第十三條第二項監
辦規定。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
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
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上級機關得決定免送
備查。契約價金變更
後屬查核金額以上之
採購者，除本表第四
項之情形外，亦同。

二 辦理契約變更，其變更部
分之累計金額在公告金額
以上，未達查核金額，自
累計金額達公告金額之時
起。加帳累計金額在公告

㇐、採購機關自行核
准。

二、有採購法第七十
二條第二項減價
收受之情形者，

採購法第十三條第㇐項監
辦規定。

查核金額以上之採購，
補具辦理結果之相關
文件送上級機關備查。
上級機關得決定免送
備查。契約價金變更

採購契約變更或加減價核准監辦備查規定一覽表

起。加帳累計金額在公告
金額以上者，並須符合採
購法第二十二條第㇐項各
款情形之㇐。

收受之情形者，
從其規定。

備查。契約價金變更
後屬查核金額以上之
採購者，除本表第四
項之情形外，亦同。

三 辦理契約變更，其變更部
分之累計金額在查核金額
以上，自累計金額達查核
金額之時起。加帳累計金
額在公告金額以上者，並
須符合採購法第二十二條
第㇐項各款情形之㇐。

㇐、採購機關自行核
准。

二、有採購法第七十
二條第二項減價
收受之情形者，
從其規定。

㇐、採購法第十二條第㇐
項上級機關監辦規定。

二、採購法第十三條第㇐
項監辦規定。

註１：變更部分之累計金額，指契約價金變更之「加帳金額」及「減帳絕對值」合計之累計金額
註２：契約變更或加減價致原決標金額增加者，應依規定辦理決標資料傳輸(逾NTD10萬元需傳

輸決標資料)
50



案例-契約變更(工時人力調整)

機關辦理污水下水道系統操作維護工作
，由得標廠商協助該局代操作污水下水
道系統，所需人力由廠商聘僱，經費含
於契約價金內。

105年1月1日起因勞基法修正，勞工正常105年1月1日起因勞基法修正，勞工正常
工時調降為40小時以下，廠商需增聘人
力輪班，爰有需增加人月及經費之必要
。增聘人力所需經費係於契約價金總額
內調整非固定費用之額度予以支應，未
增減契約價金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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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經費
項目

增加金額
減少經費

項目
減少金額

技術員
(增聘1名)

399,684
(33307/人月)

藥品費 -200,312

人事管理費 139,890
污泥餅

-325,507

案例-契約變更(工時人力調整)(續)

人事管理費 139,890
污泥餅

清除處理費
-325,507

─
管理費
與利潤

-13,755

小計 539,574 -539,574

註：本次為第3次變更，變更部分之加帳累計金額1,991萬餘元
。 52



採購法§24：

案例-契約無效規定

機關辦理防洪指揮中心建置統包工程，契
約約定「設計、施工及監造」納入契約範
圍，對於已執行之監造事項(約占全部監造
1/5)，得否支付？

相關規定
採購法§24：
機關基於效率及品質之要求，得以統包辦理招標(第1項)。前項所稱統包，指
將工程或財物採購中之設計與施工、供應、安裝或㇐定期間之維修等併於同
㇐採購契約辦理招標(第2項)。
工程會88.4.6/8804603函：
政府採購法第24條規定之統包，不包括監造工作。
採購契約要項§22：
契約所定事項如有違反法令或無法執行之部分，該部分無效。但除去該部分
，契約亦可成立者，不影響其他部分之有效性(第1項)。前項無效之部分，機
關及廠商必要時得依契約原定目的更正之(第2項)。

相關規定

53



案例-契約金額追加？

機關辦理勞立委外服務採購案，預算金額1,550
萬元，人力費用支出屬固定金額，無須廠商報價，
「其他費用(合福利、事務用品、管理費、商業
保險、營業稅)」列於同一項，廠商該項報價91
萬元，機關底價53萬元，經減價程序，廠商照底
價承作，因不敷營業稅，廠商要求追加金額，機價承作，因不敷營業稅，廠商要求追加金額，機
關得否同意辦理契約變更追加金額？

思考點

是否符合契約變更條件？
機關底價偏低，得否作為追加金額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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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以烏克
蘭人民亟需緊
急人道援助，
預估運輸物資
50公噸，依採
購法§22-1-3（
緊急採購）採
限制性招標，

採購問題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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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標金額1,642
萬元；嗣最終
所收物資總重
量高達650噸，
又 依 §22-1-4(
相容互通)辦理
後續擴充，決
標 金 額 2 億
1,144萬餘元。



案例-契約變更

契約項目
變更預算 議價金額

追加 追減 追加 追減

原契約項目
A 200 200

B -150 -15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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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刊登決標公告之採購金額、預算金額、決標
金額各為何？

原契約項目
B -150 -150

新增項目 C 320 300

合計 370 350



2019年8月20日，中央社英文新聞網

站「Focus Taiwan」發佈一則關於雙

語國家政策及廣宣活動之報導。同日

，國家發展委員會接獲「雙語國家政

策廣宣活動季委託辦理計畫案受託廠

商「凱格蘭創意整合行銷公司」傳送

該新聞報導連結，經點閱後發現該報

導之標題為「Taiwan’s NDC works to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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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之標題為「Taiwan’s NDC works to
make English a 2nd official language
」 ， 內 文 2 處 提 及 「 to make
English a second official language in
Taiwan by 2030」等文字，明顯對雙

語國家政策內容報導錯誤，恐造成外

界誤解及批評。

https://focustaiwan.tw/c
ulture/201908190020



[投標須知]
預算金額：500萬元保留後續擴

充200萬元
招標方式：採購法第22條第1項

第9款
評選項目:

• 團隊成員經歷與專業人力

得標廠商履約：
凱達格蘭創意整合行銷有
限公司

設計具吸引力及話題性的
評比競賽及發表，以3場

進入校園辦理「勇敢開口
說英語」等創意短片徵選
及發表

委辦事項：

雙與國家政策
廣宣活動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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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計畫主持人（及共
/協同主持人)相關學
經歷、英語力與專業
能力

-主要成員與本案相關學
經歷、英語力與專業
能力

……

評比競賽及發表，以3場
為原則；

在多元社群媒體(如line、
廣播、社群媒體平臺等)推
播雙語國家政策措施進度
、相關成果、活動訊息及
英語新聞報導

在全台各地辦理英語情境
體驗活動，適時結合地方
創生事業提案，辦理雙語
行銷推廣活動6場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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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關
指
陳
事

英語專業能力不
足、行政作業配
合度差

計畫主持人之語言專業

為法語，主要成員有1人
為外國語文學系，但未
見英語檢定證明文件

廠商行政配合度差
，資料經常晚到，
壓縮機關作業時間

契約未載明相關文件交
付時間，亦無明定交付
文件逾期之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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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問
題
點

未告知及經機關同
意，即逕行接受媒
體專訪

廠商僅喜於報專
見刊，除未察覺
錯誤外，事後又
未積極更正

中央社新聞報導非本案
委託辦理工作項目，但
契約未約定相關報導需
經國發會審查

如非契約約定之報導，
恐難強制中央社更正；
又報導內容錯誤可能為
記者本身誤用資料所致



多元爭議處理機制
機關成立「採購
工作及審查小組」
協助處理履約爭議

雙方合意

機關與廠商成立
「爭議處理小組」

協調爭議

向採購申訴審議
委員會申請調解

提起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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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爭議

工程會「公共建設諮
詢小組」協助釐清契
約條款認知歧異

向鄉鎮市調解委
員會申請調解

雙方合意
仲裁

提起訴訟

其他經雙方
合意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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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pcc.gov.tw
Tel:02-87897650

Fax:02-87897604


